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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110學年度學習扶助(原補救教學)-國民中學
非現職教師增能研習活動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

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為提升學習扶助成效，期能透過本研習課程提升學習扶助

師資教學診斷能力及專業知能，縮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
學習落差，彰顯教育正義。

三、惠請各大專校院轉知有意願擔任本市學習扶助師資之大學
二年級以上（含研究所）在學學生旨揭活動訊息，並請協
助渠等辦理報名事宜。

四、請本市各市立國民中學轉知擔任學習扶助師資之大專生
（含實習教師）及其他教學人員（如：具有大專相關科系
學歷之社會人士）旨揭活動訊息，並請協助渠等辦理報名
事宜。

五、本研習相關訊息略述如下，其餘事項請詳閱實施計畫：
(一)研習時間：110年8月18日（星期三）至8月20日(星期

五)。
(二)方式：因應防疫考量，以線上會議方式進行辦理，相關

會議網址於報名後提供予學員。
(三)報名方式：以校為單位，自110年8月4日（星期三）上

午8時起開放報名至110年8月11日（星期三），額滿為
止。請參加學員逕至碧華國中首頁【新北市110學年度
學習扶助增能研習活動報名】專區填寫google報名表
單，以碧華國中覆核通過後公告之前90名才算完成報名
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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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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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局同意核予擔任研習講師之市屬教師公假，俾利課程順
利進行。

七、本局同意核予市立碧華國中工作人員研習期間公假及課務
派代，俾利活動順利進行。

八、各校如有本案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本市碧華國中教務處教學
組趙慧君組長 /謝欣皓幹事，聯絡電話：（ 0 2）
2 9 8 5 1 1 2 1 分機 6 2 1 或 6 2 5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新北市各市立國中
副本：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教務處、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陸韻萍教師、新北市立

土城國民中學徐澤汶老師、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莊志勇老師、新北市國中學
習扶助資源中心呂炫箴小姐（請積穗國中轉交）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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